
 

 

 
  
 

 

 

 

 

关于开展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换届工作 

及推荐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湖南科技大学第四届校学术委员会任期即将届满，根据《高

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《湖南科技大学章程》《湖南科技大学

学术委员会章程》有关规定和学校工作实际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

启动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组建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。现将有

关工作布置如下： 

一、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换届 

1.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按照《湖南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换届

工作方案》（附件 1）的相关要求，精心组织，综合考虑学科专

业基本情况、发展现状与发展规划，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，做好

学院学术分委员会的换届工作，并推荐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侯选人

预备人选，确保学术委员会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平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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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委员会组成要在本院及相关独立编制的教学科研单位公

示。 

二、推荐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侯选人 

各教学院召开学院学术分委员会会议，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《湖南科技大

学章程》《湖南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《湖南科技大学学术

委员会工作规程》等相关文件，按照《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方

案》有关要求，根据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名额（附件 2）

等额推荐校学术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学院推荐的委员应综合考虑本学院不同学科的代表性；

有 3 个及以上推荐名额的学院必须推荐 1 个 45 岁以下的委员。 

（2）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人数，不超过总

推荐人数的四分之一。 

（3）不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、学院及其他独

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人数不少于总推

荐人数的二分之一。 

（4）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可以连任，但连任最长不超过两届，

换届时，新当选委员不少于总数的三分之一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2023 年 6 月 7 日前，各教学院完成分学术委员会的换届工

作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侯选人推荐工作，并及时上交以下材料： 

1.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委员名单（附件 3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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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有关组成情况说明（附件 4）； 

3.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（附件 5）。 

以上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

xkjsc@hnust.edu.cn。 

 

附件：1.湖南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方案 

      2.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名额 

3.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委员名单 

      4.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有关组成情况说明 

5.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

6.连续两届（第三届、第四届）担任校学术委员会 

委员名单 

 

 

   湖南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413034199@qq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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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湖南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方案 
 

湖南科技大学第四届校学术委员会任期即将届满，根据《高

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《湖南科技大学章程》《湖南科技大学

学术委员会章程》有关规定和学校工作实际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

启动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组建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。根据章

程规定并参照第四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办法，特制定本工作

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

实“党委领导、校长负责、教授治学、民主管理”的现代大学治

理理念，坚持科学、规范、民主、公开的原则，认真扎实做好学

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学术组织体系，进一步提升学术

治理能力，培育和谐包容学术文化，塑造优良学术生态环境，为

学校的学术评定、审议、咨询和学术决策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

织保障，为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提供更强大的动力。 

二、主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完成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换届； 

（二）组织推选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正式候选人； 

（三）组织召开校党委会审定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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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组织召开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，选举

产生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，审议通过秘书长、教育教学委员会、

学术评价委员会、学术道德与监督委员会名单。 

三、组成规则 

（一）校学术委员会候选人条件 

1.遵守法律法规，治学严谨、学风端正、公道正派、顾全大

局。 

2.学术造诣高，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有公认的学术成果和良

好的学术声誉。 

3.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，有参与学术议事的意愿和能力，能

够正常履行职责。 

4.在职且具有教授或其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5.聘期内一般不超过退休年龄。 

（二）校学术委员会构成 

1.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应综合考虑学院及其学科专业情况、

发展现状与学校发展规划，科学合理地设置委员名额及比例，保

证校学术委员会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平性。 

2.根据学术委员会章程和规程，考虑学校学术发展需要，第

五届校学术委员会由 55 人组成（与第四届相同，包括一定比例

年龄在 45 岁以下青年教授）。其中，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

领导职务的委员，不超过总人数的四分之一；不担任学校及职能

部门党政领导职务、学院及其他独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单位主要负

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总人数的二分之一。除职务替代原则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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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替的以外，连任委员人数不超过上届委员总数的 2/3。 

3.校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、副主任委员 3名、秘书长

1 名；下设学术评价委员会、教育教学委员会和学术道德与监督

委员会 3 个专门委员会，组成成员分别为 29 人、19 人和 9人左

右。 

四、组建办法 

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产生，应当经自下而上的民主推荐、公开

公正的遴选等方式产生候选人，由民主选举等程序确定，充分反

映基层学术组织和广大教师的意见。 

1.推选委员的产生：校学术委员会推选委员 51 人，委员名

额按照学校学科建设发展需要及学院教授规模（包括机关、直属

单位、独立编制科研机构的正高职称人员）合理分配（保证每个

学院有 1 个名额，具体的名额分配见附件 2），由学院在全校本

学科方向的专任教师中自下而上、民主推荐产生。 

2.职务委员的产生：校学术委员会职务委员 3-5 名，由主管

相关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根据所担任的职务，由校长办公会议提

名全体委员选举产生。建议主任委员由学校知名专家学者担任，

副主任委员分别由分管科研、本科教学、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及

纪检监察的副书记担任，秘书长由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主要负

责人担任。 

五、工作程序 

1.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换届。各学院应本着公平、公正与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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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校学术委员会及学院学术分委员会的章程和工

作规程的程序和要求，完成各学院分学术委员会的换届工作。 

2.侯选人预备人选推荐。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应根据学校要

求，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，推荐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

选。具体推荐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学院推荐的委员应综合考虑本学院不同学科的代表性；

有 3 个及以上推荐名额的学院必须推荐 1 个 45 岁以下的委员。 

（2）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人数，不超过总

推荐数的四分之一。 

（3）不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、学院及其他独

立建制的教学科研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人数不少于总推

荐人数的二分之一。 

（4）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可以连任，但连任最长不超过两届，

换届时，新当选委员不少于总数的三分之一。 

3.学校审议。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各学院推荐的侯选委员

名单，并提名 1名主任委员和 3名副主任委员。 

4.会议表决。召开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体会议，表决

通过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；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提名三个

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其主任委员（1 名）、副主任委员（1-2 名），

并经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产生。 

5.党委审定。学校党委审定通过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及新

一届校学术委员委员会名单， 

6.校长聘任。学校党委审定通过后，校长办公会议正式聘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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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时间安排 

1.2023 年 6 月 7 日前，各学院完成分学术委员会的换届工

作，并向学校推荐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。 

2.2023 年 6 月 14 日，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委员候选人预

备人选名单并提名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。 

3.2023 年 6 月 18 日前，召开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体

会议，表决通过有关事项。 

4.2023 年 6 月 20 日，学校党委审定，通过后校长办公会议

聘任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学院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

充分发扬学术民主，坚持原则，把握标准，实事求是，保证校学

术委员会的代表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，保障校学术委员会规范有

效运行。 

（二）校学术委员会组成要充分考虑各学科、专业人员比例

以及年龄结构，确保委员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平性。 

（三）各学院（单位）在组织选举和推荐校学术委员会委员

候选人时，要充分尊重教师个人意愿，保证其公正履行委员职责，

按时参加校学术委员会会议，积极完成校学术委员会工作。 

（四）校学术委员会换届期间，第四届校学术委员会继续行

使校学术委员会职权，至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产生为止。 

（五）各学院（部）学术委员会换届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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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名额 

学院 本学院 
教授数 

非本学
院教授
数 

教授数 
合计 

名     额 

总数 专任教授最低数 

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20 4 24 3 2 

土木工程学院 21 3 24 3 2 

机电工程学院 23 4 27 4 2 

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20 1 21 3 2 

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8  18 2 1 

化学化工学院 20 2 22 3 2 

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3 1 14 2 1 

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6  6 2 1 

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8 3 11 2 1 

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8 1 9 2 1 

人文学院（昭潭学院） 24 1 25 3 2 

外国语学院 9 2 11 2 1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7 20 3 2 

教育学院（师范学院） 11 3 14 2 1 

商学院 29 7 36 4 2 

齐白石艺术学院 6  6 2 1 

体育学院 8 1 9 2 1 

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6  6 2 1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2 15 2 1 

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
学院 17 2 19 2 1 

黎锦辉音乐学院 3  3 1  

合计    51 28 

注：专任教授为不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、学院及其他独立建制的教学

科研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正高职称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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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                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委员名单 

姓名 
所属系部（或独

立科研机构） 
年龄 职  务 从事专业 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注：表中从事专业填写所属的一级学科名称。 

 

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  月   日 



- 11 - 

附件 4 

               学院学术分委员会组成情况说明 

 

一、本学院设有   个本科专业，   个教学系部，相关独立

建制的教学科研单位   个。 

二、本届学术委员会的组建过程及代表性等相关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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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第五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

姓名 
性

别 

出生 

年月 
所在单位 

行政 

职务 
主管工作 

最后 

学位 
所学专业 邮箱 手机 

现从事专业及

研究方向 

     
 

     

     
 

 
    

     
 

 
    

     
 

 
    

     
 

 
    

注：表中现从事专业填写所属的一级学科名称。 

 

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  月  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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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连续两届（第三届、第四届）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 

 

王海华   成鹏飞   李胜清   何  勇   张景华 

林  剑   郝小礼   黄良沛   黄昊文   潘爱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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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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